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256號 

主旨:有關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辦理「來高雄乾杯活動暨振興南灣計畫」團體

旅客來高雄住宿享景點門票優惠方案，敬請查照。 

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7 年 7 月 6 日高市觀行字第 10731482300

號函辦理。 

2. 有關該局所轄景點提供團體旅客門票免費或半價優惠方案說明如下: 

(1) 優惠景點:崗山之眼(不含週六、日及連續假期)、寶來花賞溫泉

公園、金獅湖蝴蝶園、旗津貝殼館、壽山動物園。 

(2) 優惠時間:107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止。 

(3) 優惠條件: 

1. 旅行社 Inbound 團，只要團體入住高雄旅館一晚，即可擇其中

至多二個景點門票免費。 

2. 旅行社國旅團，只要團體入住高雄旅館一晚，即可享以上五個

景點門票價優惠。 

3. 本方案僅提供旅行社業者提出申請，相關申請資料及辦法請參

閱附件內說明。 

3.承辦單位:高市府觀光行銷科，承辦人:蔡慧慧小姐 

        電話:(07)7995678 分機 1516 

         

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高雄市政府觀光局（南灣計畫） 

 

國旅團體景點門票半價申請書 

 

公司名稱  出團日期  

高雄住宿飯店名稱  旅客人數  

導遊姓名  

申請門票半價景點 

□金獅湖蝴蝶園      □壽山動物園      □旗津貝殼館      □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

  □崗山之眼（週六ヽ日及連續假期除外） 

團員名單 

NO. 姓名 生日 身份證字號 備註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

NO. 姓名 生日 身份證字號 備註 

13     

14     

15     

16     

17     

18     

19     

20     

 

 已享半價優惠者，不得再享半價之半價優惠(2.5折)。 

 須檢附高雄住宿飯店預約確認單(至少住宿高雄一晚)。 

 申請書及住宿確認單請於出團前 7 天，傳真至 07-7409702 觀光產業科林冠妤小姐收。 

 經機關審查確認後蓋章回傳，團體入園時請出示確認單。 

 申請期限至 107 年 7 月 15 日止。 

 

 

確認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Inbound 旅行社團體免門票申請書 

公司名稱  出團日期  

高雄住宿飯店稱  旅客人數  

導遊姓名  

申請免門票景點（以 2個景點為限） 

□金獅湖蝴蝶園      □壽山動物園      □旗津貝殼館      □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

□崗山之眼（週六ヽ日及連續假期除外） 

團員名單 

NO. 姓名 國籍 護照號碼 備註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

NO. 姓名 國籍 護照號碼 備註 

13     

14     

15     

16     

17     

18     

19     

20     

 

 須檢附高雄住宿飯店預約確認單(至少住宿高雄一晚)。 

 申請書及住宿確認單請於出團前 7 天，傳真至 07-7409702 觀光產業科林冠妤小姐收。 

 經機關審查確認後蓋章回傳，團體入園時請出示確認單。 

 申請期限至 107 年 12 月 20 日止。 

 

確認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

 

國旅團體景點門票半價申請書 

 

公司名稱  出團日期  

高雄住宿飯店稱  旅客人數  

導遊姓名  

申請門票半價景點 

□金獅湖蝴蝶園      □壽山動物園      □旗津貝殼館      □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

  □崗山之眼（週六ヽ日及連續假期除外）    

團員名單 

NO. 姓名 生日 身份證字號 備註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

NO. 姓名 生日 身份證字號 備註 

13     

14     

15     

16     

17     

18     

19     

20     

 

 已享半價優惠者，不得再享半價之半價優惠(2.5折)。 

 須檢附高雄住宿飯店預約確認單(至少住宿高雄一晚)。 

 申請書及住宿確認單請於出團前 7 天，傳真至 07-7409702 觀光產業科林冠妤小姐收。 

 經機關審查確認後蓋章回傳，團體入園時請出示確認單。 

 申請期限至 107 年 7 月 16 日至 107 年 12 月 20 日止。 

  

確認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